
農業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7月27日
農牧字第1130042969號

主　　旨：公告臺中市、彰化縣、南投縣、嘉義縣、雲林縣、臺南市、高雄市及屏東縣等

地為辦理113年凱米颱風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地區。

依　　據：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第六條第二項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本次辦理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之地區及品項為：臺中市、彰化縣、南投

縣、嘉義縣、雲林縣、臺南市、高雄市及屏東縣之畜牧全品項及低利貸款

項目及額度－參、畜牧全品項。

二、受理期限及程序：

（一）自113年7月28日至8月6日止，於公告地區轄內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

所受理農民申請，並依公告事項及本辦法第12條及第19條規定辦

理。

（二）例假日照常受理申請，請公告地區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宣導受

災農民周知。

（三）個案如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（如交通中斷或通訊中斷

等），致未能於受理期限內提出申請者，得於原因消滅後10日內，

依行政程序法第50條規定向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請回復原狀，

由公所覈實認定後，逕予受理。

三、辦理現金救助部分：

（一）救助對象應為實際從事畜牧生產之自然人，且無本辦法第5條第2項

所定情事。

（二）申報項目損失率達20％以上者，依該救助項目之救助額度予以救

助；未達20％者不予救助。

（三）現金救助額度依本辦法第6條第1項附表辦理（如附表1）。

四、辦理低利貸款部分：

（一）救助對象應為實際從事畜牧生產之自然人，且無本辦法第5條第5項

所定情事。

（二）本次辦理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項目、額度及期限（如附表2）；貸

款利率依中華郵政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減0.305％機動計息（目

前為年息1.415％），並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1月31日止利息免

予計收，由本部予以補貼。

（三）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依規定自行出資辦理，計畫編號「113-01，

類別：H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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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申借本貸款之農民，應自公告之翌日起10日內，依實際受損情況，

向當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請核發「農業天然災害受災證明

書」（格式如附件1），並於該證明書核發之次日起15日內，檢附該

證明書及「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申請暨計畫書」（格式如附件

2），向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請。

（五）前項農業天然災害受災證明書之申請，個案如因交通中斷或通訊中

斷等因素致超過10日者，得由案關公所覈實認定後逕予受理。

（六）貸款經辦機構應審酌農民實際受災情形及復建、復耕需要覈實貸

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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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項目及額度 

低利貸款項目 貸款額度 貸款期限 

一、豬復養費用 最高四千五百元/頭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二、乳牛復養費用 最高八萬元/頭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三、肉牛復養費用 最高五萬元/頭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四、乳羊復養費用 最高一萬二千元/頭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五、肉羊復養費用 最高八千元/頭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六、水鹿復養費用 最高五萬元/頭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七、梅花鹿復養費用 最高三萬五千元/頭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八、馬復養費用 最高八萬元/頭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九、兔復養費用 最高一百元/頭 最長三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一年。 

十、種雞復養費用 最高五百元/隻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十一、蛋雞復養費用 最高二百四十元/隻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十二、白肉雞復養費用 最高六十元/隻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十三、有色肉雞復養費 

用 

最高一百元/隻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十四、蛋鴨復養費用 最高三百元/隻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十五、土番鴨復養費用 最高一百元/隻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十六、番鴨復養費用 最高二百元/隻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十七、北京鴨復養費用 最高一百五十元/隻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十八、鵝復養費用 最高三百五十元/隻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十九、火雞復養費用 最高八百元/隻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二十、鴕鳥復養費用 最高七千元/隻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二十一、傳統式畜禽舍 

復建費用 

最高一萬元/坪 最長十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三年。 

附表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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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二、水簾式、樓房 

式畜禽舍復建

費用 

最高二萬元/坪 最長十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三年。 

二十三、傳統式堆肥舍 

復建費用 

最高二千元/坪 最長十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三年。 

二十四、鋼筋結構堆肥 

舍復建費用 

最高八千元/坪 最長十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三年。 

二十五、牧草復耕費用 最高十五萬元/公頃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二十六、飼料散裝桶復

建費用 

最高五萬元/座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二 十 七 、 自 動 給 料 

（水）設備復

建費用 

最高六萬元/座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二十八、污染防治（含 

廢水、堆肥、除

臭、死廢畜禽及

孵化廢棄物等） 

設施復建費用 

最高三十萬元/場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二十九、貯乳槽復建費 

用 

最高三十萬元/座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三十、貯水槽復建費用 最高三萬元/座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
三十一、孵化設備復建 

費用 

最高十二萬元/座 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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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天然災害受災證明書(申貸「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」專用) 

一、基本資料(請申請人填寫)    113.6.11修正版 

災 害 名 稱 申 請 日 期  年  月  日 

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

住 址 電 話 

受災土地座落區段 地號 持分 經營面積、體積 
(公頃、立方公尺)

受災漁船船名 船舶登記日期 噸位 主機種類 

二、實地調查損失情形(請調查人員填寫) 

項目 損失情形

類別 名稱 
(請填寫) 

程
度 
(%)

面積或數量 
(公頃、坪、

艘、隻等)

金額 
(元) 

(依生產成

本估算)

農 
產 
業 

□稻米□雜糧□果樹□花卉□菇類□蔬菜□特
用作物(□荖花荖葉□其他)□養蜂(□蜂箱□
蜂群(因蜜源缺乏之公告，以完成農民從事養蜂事實申
報及登錄作業程序者為限)□結構型鋼骨溫網室□
簡易式塑膠布溫網室□水平棚架網室□溫網室
以外之農業設施□菇舍□製茶設備設施

漁 
業 

【漁塭養殖】 
□鰻魚□石斑□龍膽石斑□海水鯛□其他養殖
魚介□混養工作魚蝦□養殖貝□室內集約養殖
系統□九孔立體式養殖(養殖籠三層以上)□九
孔平面式養殖□龍鬚菜□錦鯉□慈鯛□蝦類及
其他魚類□室內養殖生產及管理設施
【海上箱網】 
□網具□養殖魚類

□淺海養殖
【牡蠣養殖】 
□平掛式□插篊式□浮筏式□延繩垂下式□棚
架垂下式

【定置網漁網】 

□大型定置網類(□全毀□半毀)□其他定置網

類

附件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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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漁船(□新建□修復)

□漁筏(□新建□修復)

□其他

畜 
牧 

【家畜】 
□豬□乳牛□肉牛□乳羊□肉羊□水鹿□梅花
鹿□馬□兔
【家禽】 
□種雞□蛋雞□白肉雞□有色肉雞□蛋鴨□土
番鴨□番鴨□北京鴨□鵝□火雞□鴕鳥
【畜禽舍、堆肥舍】 
□傳統式畜禽舍□水簾式、樓房式畜禽舍□傳
統式堆肥舍□鋼筋結構堆肥舍

□牧草
【設施設備】 
□飼料散裝桶□自動給料(水)設備□污染防治
設施□貯乳槽□貯水槽□孵化設備

□其他

林 
業 

□造林復舊費用

□林業苗圃

□竹類
【林下經濟申請核准經營項目】 
□段木香菇與木耳□臺灣金線連□森林蜂產品
(□蜂箱□蜂群)□臺灣山茶□馬藍□天仙果

□森林副產物-竹筍(森林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
定之林地生產竹筍之部分)

調 查 員 簽 章 (簽名或用印) 

勘 查 日 期  年  月   日 

核 發 日 期  年  月   日 

出 具 證 明 
機 關 單 位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(請蓋關防) 

或林業及自然保育署___________分署____________工作站(請蓋關防) 
備註：申請人申請「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」，應於本證明書核發之翌日起15日內，

檢具本證明書、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申請暨計畫書，向貸款經辦機構提出
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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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申請暨計畫書 

  縣(市) 鄉(鎮、市、區)     災害名稱 (   年   月   日 ) 

一、申請人基本資料：

姓名 
出生

日期 

身分證 

字號 

戶籍 

地址 

聯絡

電話 

居住 

地址 
□同上□其他：

聯絡

電話 

受災土地座

落地段地號 

經營面積 

受損面積 

二、申貸文件： 

□受災證明書

三、經營種類、受損/復建復耕項目 

類別 受損項目 復建復耕經營項目 

□農作物類
□同受損項目

□變更經營項目為：________________

□林業類
□同受損項目

□變更經營項目為：________________

□漁業類
□同受損項目

□變更經營項目為：________________

□畜牧類
□同受損項目

□變更經營項目為：________________

編號: 

附件 2 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30卷　第140期　　20240729　　農業環保篇



四、復建復耕項目之資金需要情形 

項目 數量 單價 

(元) 

需要資金 

(千元) 

自籌資金 

(千元) 

貸款資金 

(千元) 

需款時間 

合 計 

＊本人知悉貸後資本支出應檢附足具證據力之相關憑證(如統一發票、收據..等)，以佐證貸款

用途。 

 申請人(簽章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五、貸款金額及期間： 

貸款金額 

(大寫) 
新臺幣      元整 

貸款期間 _____年 

本金寬緩期間 _____年 

六、還款來源(以借款期間估算) 

項目 數量 單價(元) 資金(千元) 出售時間 備註 

年  月/  年  月/  年  月 

年  月/  年  月/  年  月 

年  月/  年  月/  年  月 

年  月/  年  月/  年  月 

年  月/  年  月/  年  月 

年  月/  年  月/  年  月 

年  月/  年  月/  年  月 

年  月/  年  月/  年  月 

年  月/  年  月/  年  月 

年  月/  年  月/  年  月 

合 計 

敬請 
惠予核貸為荷 
此致 

  貸款經辦機構 

  申請人(簽章)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日 

備註：其他徵授信資料請依貸款經辦機構相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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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表 （以下由貸款經辦機構填寫） 

以下審查內容如有任一勾選「否」者，不符申貸資格。 

審查內容 是 否 不適用 

1.是否檢具受災證明書？

2.如經營檳榔，是否辦妥專案種植登記？

審查結果：□符合，審查合格者不代表准予核貸，尚須依徵授信程序審查，並經授

信審議委員會審議。 

□不符，說明:

經辦人員    覆核  主任、襄(副)理    總幹事、經理  

註：以上簽章人員請註明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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